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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6/2021_2022__E6_8C_81_

E6_9C_89_E6_9C_9F_E9_c46_286821.htm “企业以公允价值计

量的金融资产、金融负债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等，持有期间公

允价值的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在实际处置或结算时，

处置取得的价款扣除其历史成本后的差额应计入处置或结算

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。”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

通知如是表示。 分析人士认为，公允价值是新旧会计准则中

较大的差异，这一通知的实施，协调了会计与税收之间的政

策差异，并使新会计准则对计提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的影响降

低。通知自2007年1月1日起执行。 这份“关于执行《企业会

计准则》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”还指出，企业对

持有至到期投资、贷款等按照新会计准则规定采用实际利率

法确认的利息收入，可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。对于采用实

际利率法确认的与金融负债相关的利息费用，应按照现行税

收有关规定的条件，未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部分，可在

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，超过的部分不得扣除。 企业

按照国务院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有关文件规定，实际收到具

有专门用途的先征后返所得税税款，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应计

入取得当期的利润总额，暂不计入取得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

。 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，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资本化条件的

，应当资本化，计入相关资产成本，按税法规定计算的折旧

等成本费用可在税前扣除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